
关于《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提升产业奖补项目
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同心县 2025 年
农产品品牌创建及营销体系建设补助项目实

施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动乡村全面振

兴，推进全县农产品品牌建设，打造优质安全、绿色健康的农

业品牌体系，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带动农民增收，根据县委

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实施方案》（同党农发〔2025〕

2 号）文件精神，结合同心县实际情况，制定两个项目实施方

案。

二、编制依据

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

理办法》《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项目实施方案》等法规和文件精神，特制定两个项目

实施方案。

三、起草过程

一是起草实施方案。根据《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实施方案》（同党农发

〔2025〕2 号）要求，起草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提升产业奖补

项目、同心县 2025 年农产品品牌创建及营销体系建设补助项



目实施方案初稿。二是召开专家会议。实施方案初稿完成后，

召开专家咨询会议，对实施方案进行研究讨论，征求专家意见，

并根据反馈进行修改。三是网上征求意见。将专家咨询会议

修改后的初稿于 2025 年 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3 月 14 日在政府

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进行修改。四是征求部门

意见。将专家咨询会议修改后的初稿发给各乡镇（管委会）、

县直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并根据反馈进行修改。五是开展专家

评估。征求意见完成后，召开专家会议，对征求的意见由专家

进行评估，形成项目实施方案（审查稿）。六是合法性审查。

专家评估结束后，将项目实施方案（审查稿）送司法部门进行

合法性审查，形成项目实施方案（送审稿）。七是政府审定

发布。合法性审查完成后，将项目实施方案（送审稿）提请政

府常务会研究审定，通过后以政府办文件印发执行。

四、主要内容

同心县 2025 年巩固提升产业奖补项目实施方案主要分为

五部分，第一部分目标任务，第二部分扶持产业及补助标准，

第三部分实施步骤，第四部分完成时限及责任主体，第五部分

资金安排，第六部分保障措施，第七部分附件 1.项目资金兑

付表 2.项目资金兑付花名册 3.项目到人到户资金发放明细表

4.2025 年巩固提升产业奖补项目实施情况汇总表。

同心县 2025 年农产品品牌创建及营销体系建设补助项目

实施方案主要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补贴范围及标准，第二部

分资金安排，第三部分申报程序，第四部分工作要求，第五部

分附件 1.同心县 2025 年农产品品牌创建及营销体系建设补助

项目申报表 2.承诺书。


